
 

國立北斗家商進修部學生出缺勤管理暨請假要點 

 

民國 110年 9 月 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本要點依教育部 108年 8月 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83878B號函「高級中等

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訂定之。 

貳、為加強學生良好生活習慣之養成，避免學生荒廢學業；養成學生按規定程序請

假的習慣，並培養負責任、重榮譽、勤勉力學之美德，以維護良好校風，特訂

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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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勤種類： 

一、集合。 

二、上課。 

三、集會。 

四、活動。 

肆、缺曠課項目： 

一、上學遲到：凡下午 17時 30分以後到校者，視為上學遲到。 

二、上課遲到：凡無正當理由，上課鐘響後 5 分鐘內或教師點名未進課堂者，

視為上課遲到。 

三、上課曠課：凡上課缺席或超過 10分鐘始進課堂者，且未經核准請假者均列

為上課曠課。 

四、上課早退：凡還未下課或提早離開課堂者，即為早退，超過 5分鐘以上者，

列為曠課。 

五、活動缺席：凡集會、週會、慶典活動、註冊、寒暑假之返校日等無故未參

加者，視為缺席，缺席時數納入曠課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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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請假規則： 

一、學生非因病或不得已之事故，不得請假。 

二、學生請假須由家長簽章，始得辦理請假手續。 

三、學生請假須依序陳請導師、學生事務組長、進修部主任、校長等，依准假

權限辦理。 

陸、請假區分、手續： 

一、病假： 

(一)在家：在家發生傷病事故，不能到校上課者，須由家長以電話向導師

或學生事務組報備，返校後持相關證明文件，填好請假單，由家長於

請假單上蓋章後，依程序辦理請假(五日內辦完相關請假手續)。 

(二)在校：在校內發生傷病事故，必須報告導師並由健康中心護士證明，

以電話聯繫家長後，至學生事務組辦理外出手續始可離校。返校後具

相關證明文件，依程序辦理請假(五日內辦完相關請假手續)。 

(三)病假連續兩日以上須附醫師診斷證明，方予核准。 

(四)在校上課期間，任意逗留健康中心休息或藉故逃課，以曠課論。 

(五)未依時間內辦完請假手續，列為曠課。 

二、事假： 

    (一)事假須於事前請假，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如因偶發       

重大事故，未能於事前請假者，由家長以電話向導師或學生事務組請

假，隔日返校後檢具證明文件補辦相關請假手續。 

(二)校內外有重要活動或校內考試時，非重大事故不得辦理請假。 

三、喪假： 

(一)直系血親之喪，始得辦理喪假。 

(二)時限：喪假以七日為限，超過時限以事假論。 

(三)喪假應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依程序辦理請假(返校五日內辦完相關請

假手續)。 

四、公假： 

(一)代表學校參加輔導、服務、訓練、競賽活動時，得准予公假。 

(二)申請公假須至學生事務組領取公假單，由指導老師簽證，再經導師 

簽章後，送學生事務組依序陳核。 



 

五、生理假：生理假每月以一次一日為限，超過一天者，以病假論。申請 

    生理假需檢具監護人證明。 

六、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 

(一)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8日，得分次申請，產前假得以節   計，

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 42日；懷孕滿五個月以上流產

者，給流產假 42 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21日；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14日，不列入其德行評量。 

(二)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即將分娩前，

已請畢產前假，且經醫療機構或偏遠地區未設醫療機構之醫師證明，

確有需要請假者，得於分娩前申請娩假。但流產者，其流產假扣除已

請之娩假日數。 

(三)申請產前假需檢具監護人證明或醫院證明文件(產檢時)提出申請；   

申請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並需檢具嬰兒出生證明或醫院證明文

件(流產時)提出申請。 

(四)請假時由家長或監護人先以電話向導師及生活輔導組報備，俟返校後

持相關證明文件，填好請假單，由家長或監護人於請假單上蓋章後，

依程序辦理請假(五日內辦完相關請假手續)。 

七、育嬰假： 

育有三足歲以下子女之女學生斟酌本身實際情形申請，並應注意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二分之一者，

應辦理休學」之規定。申請育嬰假需檢具監護人證明。 

八、准假權限： 

(一) 1日內：導師核定。 

(二)一日至二日：導師、學生事務組長核准。 

(三)三至六日：導師、學生事務組長循序簽核後，由進修部主任核准。 

(四)七日以上：導師、學生事務組長、進修部主任循序簽核後，陳校長核

准。 

九、請假一般規定： 

(一)考試期間之請假，須會教務組登記並填寫補行考試申請單，經主任核

准後， 始准予請假及補行考試。定期考試及學年(期)補考期間，除重

病、喪假、重大緊急事故、法定給假 及本校核定之公假外，一律不准

假；重大緊急事故，必須即時呈報進修部並獲准；且於銷假後五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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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達學生事務組請假及申請補行考試，逾期不予核

准。 

(二)週會、集會、慶典活動、註冊、寒暑假之返校日等，因故不能出席者，

應向導師、學生事務組申請核准，若無故缺席除登記曠課外，另依本

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三)凡出缺曠課請假者，一律予以登記；依規定於期末列入德行成績考查。 

(四)已請假學生提前銷假，應向導師報告，並通知學生事務組辦理註銷事

宜。 

(五)學生到校後，如因特殊事故須離校或臨時外出者，應先向進修部辦公

室索取「臨時外出單」，向導師及任課老師報告，學生事務組電話聯繫

家長無誤，並填妥外出單，獲核准後始可離校；外出時須持有外出單，

一聯交存傳達室，另一聯自存，外出事後仍須具證明文件，補辦請假

手續。 

(六)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擅自離校外出者，除記曠課及不准補辦請假手

續外，以不假外出論處。 

(七)請假期間，如需續假者，仍依請假規定辦理續假，否則以曠課論。 

十、出缺勤管理一般規定： 

(一)凡朝會集合、集會、活動、寒暑假之返校日及一般上課時間，應分別

由導師及任課老師負責清點人數，將出缺勤狀況，登錄於點名簿，並

簽名確認。 

(二)凡點名未到者，一律登記缺席。 

(三)各班點名簿由各班副班長負責保管，並每日按時領、送點名條。每日

第一節下課，副班長應向導師回報班級出缺勤狀況，並至進修部辦公

室填寫出缺勤狀況，俾辦理缺曠課統計及家長通知事宜。 

(四)導師、輔導教官、學生事務組須針對缺席學生實施聯繫，了解缺席原

因，並登記於學生缺曠課聯絡狀況登記表內。 

(五)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學生事務組應對缺席較多之學生追蹤輔

導，了解其缺席原因並輔導改進。 

(六)學生出缺勤情形，每週由學生事務組彙整並統計各班缺曠課資料，特

殊情形者，隨時個別寄發或通知家長，以利(監護人)了解學生出缺勤



 

狀況；另製作每週出缺勤統計表，分送班級導師及輔導教官，以求先

期預警並實施輔導。 

十一、其他規定 

(一)請假卡封面請務必將個人基本資料填寫完整，並張貼大頭照加蓋校戳

章後，方能成為有效之請假卡，始可開始請假。封面資料不齊全者，

不得請假。 

(二)登錄完畢之請假卡將統一放回班級資料櫃，每日由副班長領回發還同

學。 

(三)請假卡請謹慎保管及使用。請假卡已寫滿不敷使用時， 請持舊卡至學

生事務組增發新卡，與舊卡一同裝訂。 

(四)每週公佈之出勤記錄表，如有不符之處，請於五日內持請假卡及相關

教師證明至學生事務組辦理更正，逾期概不受理。 

(五)學生請假須按規定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如有藉故或偽造證明者不予核

准、核准後發現逕予撤銷，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六)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修習總節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

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

計算。 

(七)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

達三十六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

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八)寒暑假之返校日視同正式上課，一切請假事宜，比照本規定辦理，其

曠課等紀綠，併入次學期計算。 

柒、本要點未盡事宜之事項依相關要點辦理。 

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